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十六届旗委
第九轮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十六届旗委第九轮巡察工作统一部署，旗委第四巡察组于2025年2月24日至4月30日对旗民委党组开展了常规巡察。2025年6月11日，旗委第四巡察组向旗民委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被巡察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组织落实情况
（一）党组履行主体责任情况
民委党组切实担负巡察整改主体责任，将整改工作纳入党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助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在巡察反馈后，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分析研判会议，研究制定巡察整改工作方案，明确责任领导、责任股室及整改时限，确保任务到人、责任到岗。期间，召开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动态跟踪整改进度，及时研究解决整改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整改方向不偏、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以强有力的责任担当推动巡察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到位。
（二）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情况
民委党组书记作为整改第一责任人，发挥牵头抓总、以上率下作用，对整改工作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督办，推动整改责任层层压实。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担负分管职责范围内反馈问题的整改责任，抓好分管领域巡察整改任务。
2、 集中整改期内已完成的整改事项
旗委巡察组共向民委党组反馈了4方面8个问题。已经完成整改7个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问题1个。
（一）聚焦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实情况方面
1.关于“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还有欠缺”的问题。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持续打造“榴住青春·筑梦未来”青少年交流品牌，通过实施“跨区域双向交流、主题研学交流、志愿服务交流、文化体验交流”等四大行动，建立常态化研学机制，组织开展跨区域、全方位、多样化的交流活动20余次，参与人数3000余人次，进一步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根基；二是开展深化“北疆石榴红”校园育人品牌活动。全旗各级学校以“开学第一课”为起点，开展“三个一”活动：一次“石榴花开耀北疆”征文活动；一台“籽籽同心共圆赤子梦”歌咏比赛（传唱《我和我的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曲）；一轮“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如汉服体验、传统手工艺制作、非遗传承人进校园）；三是组织各学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入“开学第一课”“云上思政课”国旗下讲话等活动70余次，参与人数达2万余人次。四是深入基层社区、村组嘎查、企业、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调研指导5次，接待市民委调研1次，进一步扩大党组基层调研的覆盖面。
2.关于“民族工作宣传乏力”的问题。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督促指导乡镇苏木街道“北疆石榴红”宣传队开展宣讲活动，并对宣讲情况进行跟踪，按季度填写《“北疆石榴红”宣传队工作开展情况统计表》，及时掌握宣讲反馈情况；组织2名宣讲员参加市级宣讲比赛并获优秀奖。二是联合旗融媒体中心深入挖掘民族团结进步故事6个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媒体进行推广宣传，挖掘“五老”讲好身边故事5个，目前已完成制作。
3.关于“民族贸易企业管理有欠缺”的问题。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严格审查25家企业上一年度第三方审计报告，依据第三方审计报告重点核实其“经销少数民族特需品、生产生活必需品，以及收购（加工、销售）民族地区农副产品”的销售额是否达到企业总销售额60%以上的硬性标准，核减3家民贸企业。二是对全旗25家民贸民品企业开展了实地走访与核验，在此过程中对3家不达标企业进行了核减。走访期间，重点调研了各企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管理和氛围营造的实际成效，确认各企业均能积极利用宣传栏、LED屏、灯箱广告等多种载体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累计设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标语70余条，并能将其有效融入企业日常管理。三是核查22家民贸民品企业《资质审核表》中民族贸易额占比数据与审计报告一致，核验了企业提交的贷款基本情况，复核企业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对实际经营的主要产品品种、具体名称进行了比对确认。经核查，22 家企业主营业务均与民贸民品贷款贴息政策规定高度契合，民贸民品贷款贴息资金申请符合政策要求。
（二）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方面
4.关于“执行财经纪律不够严格”的问题。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对财务室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教育，组织财务人员学习《财务报销制度》1次；二是修订完善《财务报销制度》，明确报销需附明细清单、领款人签字等要求，制度已通过党组会议审议，截至目前，报销单据审核均符合规范，未再出现材料缺失问题。
（三）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
5.关于“党内组织生活不严肃”的问题。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查明班子成员剖析问题与案例不一致是由于材料审核把关不严。在后续召开的巡察整改民主生活会中，撰写完的巡察整改民主生活会材料已交由主要领导签字审批，确保材料完全符合标准要求。二是民委党支部于整改初期制定《民委党支部年度主题党日活动计划》，规定每月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不少于1次，截至目前，民委党支部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8次，其中到蒙中街社区、北城新区社区开展志愿服务2次，到看守所开展警示教育1次，集中观看“九三阅兵”仪式1次，观看教育影片2次，参观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2次。三是民委党支部围绕《2025年度全旗组织工作要点》及巡察整改要求召开支委会会议，听取支委成员汇报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传达旗委第四巡察组反馈意见，制定整改措施，进一步细化全年党建工作部署。
6.关于“办文办会不规范”的问题。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民委党支部换届后，于9月5日召开支部会议组织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会议记录要素要点等内容。在以后的工作中安排专人负责会议记录和保管工作，严格落实党支部的“三会一课”制度，定期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专人负责会议记录和保管工作，确保完整准确反映会议过程，体现民主集中制等组织原则。二是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召开学习会议集体学习《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重新梳理往年发文124份，制定《民委文件管理制度》，细化编号规则与流程，制定发文审批单和发文登记簿，由办公室主任对文号的准确性、规范性进行严格把关，截至目前，文号排序与发文时间一致，无错乱现象。
（四）巡察、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方面
7.关于“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存在不足”的问题。
[bookmark: _GoBack]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截至目前，旗民委开展主题党日、党员双报道等活动6次；召开支部委员会，组织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法规1次，对支部问题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召开警示教育会议1次，对上届整改不到位的相关责任人进行批评，相关责任人在支部委员会上作检讨发言。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0476-432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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